牡丹江市商务局 牡丹江市财政局
关于开展2024-2025年度新增限上批零住餐

企业奖励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县（市）区、市开发区商务局、财政局:

为落实《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扩大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黑政办规〔2021〕24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促消费有关工作的通知》（黑商联发〔2024〕43号）《黑龙江省商务厅 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4-2025年度新增限上批零住餐企业奖励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现就开展2024-2025年度牡丹江市新增限上批零住餐企业奖励资金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组织申报

请各县（市）区、市开发区商务部门会同本级财政等相关部门，按照《黑龙江省新增限上批零住餐奖励实施细则》（黑商联规〔2025〕2号）中奖励对象、奖励标准、申报流程等有关要求，组织开展2024年度新增限上批零住餐企业（第二年10万元奖励）、2025年度新增限上批零住餐企业奖励申报工作。

二、上报材料

（一）形成资金申请报告。各县（市）区、市开发区商务部门会同本级财政部门形成本地《2024-2025年度新增限上批零住餐企业拟奖励资金审核情况的报告》（模板见附件1），报告中要详细说明组织申报流程、公示、审核、申请金额等相关情况，并附2024、2025年度新增批零住餐入统企业名单，于3月27日前将资金申请报告纸质版报送至市商务局，电子版发送至邮箱，企业申报材料（详见附件2、附件3），扫描电子版报邮箱，原始纸质材料各商务部门做好存档备查。
（二）提供企业信用材料。各县（市）区、市开发区商务部门要高度重视企业信用查询情况，在查询企业信用时，要以申报资金为时间结点，通过“信用中国”对企业进行逐一查询，形成信用情况材料，一并上报。

三、有关要求

（一）加强实质性审核。各县（市）区、市开发区商务部门要严格按照细则有关要求，认真组织企业申报相关材料，加强对申报资料的实质性审核，确保材料真实可靠，确保参与申请的新增限上批零住餐企业与统计部门统计平台中新增入库企业一致；确保申请第二年10万元奖励的新增入库企业，其2025年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2024年。

（二）严格资金使用。资金下达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截留、挤占或挪用奖励资金，不得增设审查环节和门槛，增加企业获得奖励资金的负担。
（三）引导企业诚信经营。各县（市）区、市开发区商务部门要倡导鼓励支持企业长期稳定诚信经营，对于短时间经营状况恶化，营业收入下降幅度较大的企业要加强跟踪问效，如发现企业有弄虚作假、恶意骗补等不诚信行为，以及偷税、逃税、骗税、虚开发票等税收违法行为，将收回补贴资金，并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联系人：市商务局  黄  鑫   电  话：0454-6171403

邮  箱：m13136697269@163.com 

联系人：市财政局  王圣奥   电  话：0453-6222072

附件：1.关于2024-2025年度新增限上批零住餐企业拟奖励资金审核情况的报告（模板）
2. 2024年度新增限上批零住餐企业奖励资金申报

材料清单

3.2025年度新增限上批零住餐企业奖励资金申报

材料清单

牡丹江市商务局                 牡丹江市财政局
2026年3月18日

附件1

关于2024-2025年度新增限上批零住餐企业

拟奖励资金审核情况的报告

（模板）

市商务局、市财政局：

根据《关于印发<黑龙江省新增限上批零住餐企业奖励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黑商联规〔2025〕2号）和《关于开展2024-2025年度新增限上批零住餐企业奖励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黑商联发〔2026〕4号）要求，我局组织开展了新增限上批零住餐企业奖励申报工作，经企业申报，XX市商务局实质性审核，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审核情况

2024年入库法人企业*户，各县(区)上报法人企业*户。经XX市商务局实质性审核，符合第二年入统奖励条件企业*户；不符合奖励条件企业*户，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低于上年度企业*户、领取过入统奖励企业*户（除第一年10万元奖励外还获得过其他入统奖励的企业）、自愿放弃奖励资金企业*户、有行政处罚信息企业*户、退统企业*户、注销企业*户、*年*月以来无经营数据且无有效联系人企业*户。
2025年入库法人企业*户。经XX市商务局实质性审核，符合第一年入统奖励条件企业*户；不符合奖励条件企业*户，其中非独立法人企业*户、领取过入统奖励企业*户、自愿放弃奖励资金企业*户、有行政处罚信息企业*户、退统企业*户、注销企业*户、*年*月以来无经营数据且无有效联系人企业*户。

二、不符合奖励条件企业情况

（一）不符合第二年入统奖励条件的2024年新增批零住餐企业*户。具体情况为：

1.*区*水饺店为有限合伙企业，非独立法人企业，不符合奖励条件，建议不予发放奖励。

2.*县*有限公司已退统；*有限公司已注销；*公司*年*月以来无销售数据，经我局多次沟通均未能取得联系。以上3户均不符合奖励条件，建议不予发放奖励。

（二）不符合第一年入统奖励条件的2025年新增批零住餐企业*户。具体情况为：

1.*区*水饺店为有限合伙企业，非独立法人企业，不符合奖励条件，建议不予发放奖励。

2.*县*有限公司已退统；*有限公司已注销；*公司*年*月以来无销售数据，经我局多次沟通均未能取得联系。以上3户均不符合奖励条件，建议不予发放奖励。

三、公示情况

2024-2025年度新增限上批零住餐企业拟奖励名单已在*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链接为*。
四、申请金额

依据《黑龙江省新增限上批零住餐企业奖励政策实施细则》（）黑商联规〔2025〕2号）规定，“对新纳入限额以上统计的批发业、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法人单位（包含在库大个体转为法人企业的情况），最高给予30万元奖励，奖励资金分三年兑现，入统第一年奖励10万元，第二年、第三年主营业务收入保持在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以上的，再分别奖励10万元”。我市符合2024年度第二年10万元奖励条件企业*户、符合2025年度奖励条件企业*户，合计符合奖励条件企业*户，现申请奖励资金省级财政匹配70%部分每户7万元，共计*万元。

附件：*市2024-2025年度新增限上批零住餐企业拟奖励名单
*市商务局                             *市财政局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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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万元

	序号
	入统年度
	市（地）
	区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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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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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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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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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3
	2025
	
	
	
	
	

	合计：
	

	2024-2025年度总计：
	


附件2

2024年度新增限上批零住餐企业奖励资金

申报材料清单

1.企业申请入统时填报的《一套表调查单位纳入申报表》审核登记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2024年《利润表》复印件、2025年《利润表》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

4.打印并加盖税务部门和单位公章的2024年、2025年《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或打印税务网上申报系统查询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整屏截图（带查询页面的完整表）并加盖单位公章。
5.加盖单位公章的2024年、2025年《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一）》（小规模纳税人免此项），没有《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一）》的单位，需附证明材料。

6.企业信用情况查询记录。

重要提示：以上材料须按序号顺序扫描合并为一个PDF文档。文档首页须增设目录，并标注对应材料页码。所有扫描件方向一致，避免倒置或歪斜。未按要求扫描的，将作退回处理，由此影响申报进度的，责任由申报单位（或个人）自行承担。
附件3

2025年度新增限上批零住餐企业奖励资金

申报材料清单

1.企业申请入统时填报的《一套表调查单位纳入申报表》审核登记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截至入统申报期最近1个月加盖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的《利润表》复印件。
4.打印并加盖税务部门和单位公章的2025年《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或打印税务网上申报系统查询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整屏截图（带查询页面的完整表）并加盖单位公章。

5.加盖单位公章的2025年《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一）》（小规模纳税人免此项），没有《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一）》的单位，需附证明材料。

6.企业信用情况查询记录。

重要提示：以上材料须按序号顺序扫描合并为一个PDF文档。文档首页须增设目录，并标注对应材料页码。所有扫描件方向一致，避免倒置或歪斜。未按要求扫描的，将作退回处理，由此影响申报进度的，责任由申报单位（或个人）自行承担。


